[bookmark: _Hlk221288948]「學校與教師領域相關行政訴訟」課程

壹、課程說明：
有鑑於學校與教師領域相關行政訴訟類型多元，為協助本會會員嫻熟該領域相關行政訴訟之行政法理論與司法實務發展，特別是行政法院審理學校人事行政訴訟之發展趨勢、高中以下學校校事會議案件制度運作與法律問題及律師在學校與教師行政爭訟事件裡之角色，以提升執業職能，全國律師聯合會行政法委員會、教育法委員會及社會法委員會乃共同邀請行政法院承審人事訴訟之法官、具本領域案件承辦經驗之律師為講師，並與台北律師公會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合作辦理本課程，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2、 合辦單位：全國律師聯合會行政法委員會、教育法委員會及社會法委員會
          台北律師公會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
3、 課程規劃3場次，時間如下：
[bookmark: _Hlk232581936]第1場次：115年7月17日下午14：00至17：00(星期五)
課程主題：行政法院審理學校人事行政訴訟的發展趨勢 
主 持 人：高烊輝律師（全律會行政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講題及講者：
1.近年最高行政法院在學校人事行政訴訟的重要裁判介紹
  講者：林旭峰律師
2.行政法院如何處理人事訴訟的卷證揭露事宜
  講者：彭康凡法官（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第2場次：115年7月31日下午14：00至17：00(星期五)
課程主題：高中以下學校校事會議案件的制度運作與法律問題
主 持 人：楊博任律師（全律會教育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講題及講者：
1.校事會議制度的運作方式、實務眉角與法律爭議分析
[bookmark: _Hlk232526355]  講者：吳明潔老師/律師
2.制度如何在校園中被實踐：校園性別事件的第一線實務視角（程序歷程與教評會運作之關鍵觀察）？
  講者：黃絲梅組長(台中市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培育發展組)
第3場次：115年8月14日下午14：00至17：00(星期五)
課程主題：律師在學校與教師行政爭訟事件裡的角色
主持人：郭怡青律師（全律會社會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講題及講者：
  原告方：律師如何與老師合作辦理人事行政爭訟事件？
          翁國彥律師
  被告方：律師如何與學校與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人事行政爭訟事件？
          黃旭田律師
4、 地    點：全國律師聯合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1號6樓)
5、 報名名額：實體+線上併行，現場名額限80位，線上名額限400位。
6、 收費標準：免費。
7、 [image: ]報名方式：自115年6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時起至115年7月14日（星期二）中午12時止，欲報名之律師請於期間內逕向本會完成報名，以報名先後順序為準，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完成報名之律師於115年7月14日下班前以電子郵件通知，並提供參與線上的律師google meet視訊連結。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XESpqGYxAeE4C22L7
※律師如需要在職進修時數採認，可自行列下載空白表格，填寫研討會資訊，請主辦單位用印。
（本會律師在職進修手冊電子版請參見https://www.twba.org.tw/regulation/bylaws2/ac1bc92a-38c3-4e07-a3d6-71b0ed8a7100）

  聯絡人：全國律師聯合會秘書處 應佳容
  電  話：(02)2388-1707#66
4
20220905/D/G0082-06A-002/D01
image1.png




